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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應急管理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yjgl.gd.gov.cn/gk/tzgg/tz/content/post_3247737.html） 

附錄 

 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

关于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生产“四个严禁”的通知 

  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 

变更品种、变更工艺、突击生产、冒险蛮干，是引发化工企业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，也

是最直接原因。为深刻吸取省内外危险化学品企业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企业生产运行安全管理，

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全省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必须严格落实“四个严禁”。 

一、严禁随意变更生产品种。企业利用现有生产装置（设备）变更生产危险化学品时，

应当开展专项安全评价，分析可能带来的风险，落实相应的安全防控措施，消除、控制安全风

险和彻底整改问题隐患后，依法向原许可实施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经同意后方可生产。严禁随

意变更生产危险化学品，严禁超许可范围生产危险化学品。 

二、严禁随意变更工艺技术。企业应建立并严格执行变更管理制度，对本企业工艺路线、

参数指标、生产流程、操作条件、生产能力、原辅材料和介质等工艺技术条件实施最严格的变

更管理。上述工艺技术条件变更时，应制定实施方案，开展风险评估，依法办理“三同时”手

续或报备，严格落实风险管控和现场管理措施。严禁任何临时性的工艺技术条件变更。 

三、严禁抢赶工期突击生产。企业应合理制定生产计划，科学确定生产工期，严格按计

划组织生产。生产计划、生产工期确需调整的，必须经过充分论证，落实相应措施。严格落实

检修计划，对运行不稳定、存在隐患问题的设备设施，该停产检修的立即停产检修，该停用的

坚决停用。严禁抢工期赶进度、突击生产，严禁装置设备超负荷运转、带病运行、强行生产。 

四、严禁冒险作业野蛮作业。企业应严格落实安全生产“一线三排”、化工企业特殊作

业“四令三制”、动火作业“三个一律”、有限空间“七个不准”等要求，按制度要求、操作

规程组织生产作业。所有承包商和外包人员的作业管理，必须纳入本企业管理体系，严禁出现

失管漏管。严禁一切冒险作业、野蛮作业，坚决杜绝一切“三违”行为。 

请将本通知转发至所辖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严格落实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日常监管

执法中，要重点检查企业落实“四个严禁”情况，一旦发现，依法从严查处。 

 

 

 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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